附件2

上海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项目评选标准

1、依法规划原则

依法规划是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。评判的重点是：

①申报规划项目的编制内容、方式及审批程序是否符合《城乡规划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；
②申报规划项目是否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划编制规范和技术标准；

③申报规划项目是否遵循国家在资源节约、节能减排、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方针、政策，并体现相关政策导向和城乡规划的发展趋势。

2、创新性原则

规划设计创新是促进规划事业发展的动力。评判的重点是：

①申报规划项目在设计理念、编制内容、技术路线和手段、编制组织方式等方面有无创新和特点；
②申报规划项目的创新点是否科学、合理、适用；

③申报规划项目的创新点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、提高规划效能是否有实际作用。

3、可操作性原则

规划设计应体现指导性和实施性。评判的重点是：

①申报规划项目的规划层次、作用和功能是否明确；

②申报规划项目能否有效指导同层次规划研究或下一层次规划编制；

③申报规划项目在指导具体建设等方面是否具有可操作性。

4、整体性原则

申报规划项目所表现的整体水平是优秀的。评判的重点是：

①申报规划项目的文本、图册、说明以及汇报演示文件（PPT）等表达是否清晰、准确、完整；

②申报规划项目设计的目的是否明确，前期综合调查研究是否全面、深入，规划内容能否较好实现预期的目的，并有较好的实施效果；

③申报规划项目在整体性水平上是否具有领先或先进水平，对同类型规划编制是否具有指导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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